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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进

打败时间的芝麻糖

精确与粗略
■刘吉同

顶职
■朱辉

■明前茶

去良渚公园喂鹿

■陶琦

步数刷榜

找自己

儿时过年，芝麻糖的香甜粘在唇
齿间，藏在口袋里，跟在脚跟上，飘在
院子里……载满了童年甜蜜的回忆。

我的家乡在东南沿海，每年除夕
的前几天，家家都要打糖，左邻右舍一
起，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常见的有米
胖糖、豆黄糕、番薯糕，而最好吃的就
是芝麻糖，数量也少，往往压轴出场。

打糖先要拿出秋天采收番薯时就
已经熬制好的糖浆，倒进锅里再熬一
遍，让其更浓更老，挂在勺子的边沿像
结住的一块冰，掉不下来了，才可以。
然后倒到拌好芝麻的锅里，快速搅拌
均匀，加一点黄豆粉之类的，使其容易
粘连。待芝麻抱团之后，再倒到一张
面床上，四五个大人一起上，用手推、
槌敲，要趁热使其结实，摆起来像一条
条长蛇，稍凉后一片一片切开，就成
了。

米胖糖打得多，放在几口缸里，全
家一起吃。而芝麻糖就不是这样了，
一打好，父母代表家里存一点，以备过
年来客人时招待用。留下的，四五个
兄妹，马上开始分了，每人一堆，分好
了，拿一根稻草，从长到短做成几个
阄，抓阄确定。一分好，各自马上拿去
藏了。觉得自己分得少了的，还要闹
一闹，若是闹得厉害，父母拗不过，会
从公家拿出一点补给他。

大家都小心翼翼，里三层外三层
地包好，放在一个瓶子或盒子里，藏在

隐秘处。
春节里，口袋里装着芝麻糖，跑到

外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吃，或相
互分一点吃吃，过年吃芝麻糖成了最
美好的记忆。谁口袋里放的是米胖
糖，那就低一等，只有芝麻糖才是上等
货。芝麻糖的香味通过孩子们的嘴绕
在梁上、檐下，弥漫在村舍、小巷深处。

在家里却总是先大吃公家的米胖
糖，有时也吃吃有点苦味的豆黄糕，再
间以自己的芝麻糖调调味。有心计
的，自己先忍着不吃，等别人吃光了，
再拿出来在他们面前“叭叽叭叽”吃，
馋死人家。也有的，三下五除二，没几
天就吃光了。没了，怎么办？就开始
起歪心偷别人的了。

这个时候常常有人大呼小叫，鸡
飞狗跳。“哇！我的芝麻糖被谁偷
了！！”大哭大骂着找父母报案。父母
怎么办呢，也很无奈，查不出是谁偷
的，总是安抚一下就算了，对于损失面
积比较大的，就拿公家的补一点（当然
公家的也不多）。兄妹们经常因此吵
得不可开交。

我藏得都比较隐蔽，但还是被偷
过几次，有一次还被偷得很惨。那天
我在门口看到三哥当着我的面大口吃
着芝麻糖，嘴里像老牛一样喷着粗气；
妹妹也吃着芝麻糖，妖娆地摇过我的
身边时，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冲
向屋里，结果发现我的芝麻糖被偷得

几乎一块不剩。我就怀疑被三哥和妹
妹联合作案偷走了，向母亲告状。可
是母亲去调查时，三哥和妹妹反咬我
一口，说我自己吃没了，看着他们在
吃，馋了，就赖上了。开始母亲是相信
我的，被他们这一反咬，母亲也稍稍有
点怀疑了。那叫一个恨啊，我当时就
不声不响地来到村口的老菱湖边，准
备投了算了。双手在那棵老柳树上不
停地绕圈，不知绕了多少圈，眼看夕阳
西下，还是先赶回家了，刚好赶上吃
饭；可是那道伤口几十年鲜辣辣的，不
曾愈合。

芝麻糖的香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馥
郁的浓香，带着酥脆的咬劲，但它绝不
是一种简单的香，而是一种独特的香，
留在乡村数千年记忆的深处。这种味
道不好描述，甚至模糊不清，却是一个
人辨认故乡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一闻
到，马上就有一种怀念的情绪产生。
身体里从小种下的感觉，是一直都在
的，一有外界的触发，马上就生长出
来；无论你走到哪里，一想起来，就馨
香扑面。

我从小到大，一直对芝麻糖钟爱
有加，直到现在 50多岁了还是没变。
后来离开了家，好多年没吃到芝麻
糖。再后来，发现商店里竟然有卖芝
麻糖的，口味还多种多样，就买来吃；
虽然也好吃，但那不是乡村手打的传
统的芝麻糖，不是味道老了，就是样子

别扭。
近年迷于小镇的集市，某一天忽

见惊奇一幕。一棵大樟树下，一个摊
子上两个老人在打芝麻糖，现打现卖，
卖完为止。我很好奇，上去买了一袋，
10元钱，一吃太好了——正是乡村传
统的芝麻糖，儿时的味道又回来了。
那天我在嘈杂的人声中守在老头的摊
前，看着他做，看着别人买，有的人买
得还很多，大家都是一副开心的样子，
原来小镇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芝麻糖
啊！老头说，他在此卖芝麻糖15年了，
我的心头一下子涌上旧帆布似温暖的
时光。

从此，每一个集市日我都去老头
那儿买一袋芝麻糖，在车上放着，等红
灯的时候，也要塞几块在嘴里。

去年过年回老家时，有邻居送来
一包芝麻糖，咦，那味道真好，松甜脆
爽，酥而不腻，完完全全是儿时的味
道。我问他哪儿买的？他说自己打
的。他也像我一样怀念儿时的芝麻
糖，找了几个老人帮忙，手工打了一
些。看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
童年的剧场，期盼曾经的好戏再度上
演。

芝麻糖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小吃，
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我是希望，卖
芝麻糖的摊子能一直在，每个小镇的
集市都要有，让芝麻糖的香永远飘在
乡村的上空。

有一个词如今已经消失了，但它
又不够旧，进不了《古汉语词典》。好
在万能的网络上能找到它，那就是“顶
职”。相关释义是：职工退休后，由其
符合规定条件的子女按原编制参加工
作，也称“顶替”。

我们家第一个顶职者是我父亲，
他在上世纪 50年代末顶了爷爷的职，
进了印染厂。爷爷曾是厂里掌握调色
技术的第一人，解放前就拿着高薪。
解放后公私合营，厂子后来成了国营
大厂。爷爷拿着全厂最高工资，每月
125元。据说这个工资水平不仅远超
厂长，在我家周围方圆几里地内，都是

“首富”。如今大侄子月薪奋斗到了 2
万，折算起来或许还低于当年的爷爷。

父亲进厂之后，领导安排他做爷
爷的工作，可能认为子承父业容易将

工作做好。爷爷当初牢牢坐稳了厂里
技术第一人的位子，靠得是悟性、勤奋
和经验。父亲在悟性上似乎不逊爷
爷，但远没有爷爷勤奋。解放后设备
在更新，工艺在改进，靠爷爷传授的经
验，不管用了。于是父亲在岗位上只
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直到退休还
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工资还略低于全
厂中位数。

父亲退休后，二哥顶了他的职，还
是从事调色工作。二哥顶职是因为连
续两年没有考上中专，厂里招工遥遥
无期，不得已而为之。二哥很讨厌工
厂，向往当个表演艺术家。可想而知，
干得还不如父亲。幸亏那时爷爷已经
去世，不然要气出病来。爷孙三代的
表现，很容易让厂里人联想到“黄鼠狼
下崽，一窝不如一窝”。

退休后，父亲一度到一家港资企
业打工。很快被老板提拔为“部长”，
拿到了1500元高薪。然而不到半年就
遭免职。原因是，父亲虽然有些小聪
明，业务水平也还行，但看不懂方程
式，弄不懂化学反应的原理，所以无法
进行技术革新。

“罢官”后的父亲回到家里，懊悔
不已，想当初他让我学有机化工，自己
竟然没有顺便看看书。按说他高中毕
业，并非完全没有自学能力。

“当初我从村里考出来，进了教育
系统……”我刚结婚时，岳父常常在我
面前回忆。好在妻子的奶奶 94岁了，
如今依然记忆清晰、思维正常，她对我
们说，岳父是顶职进的事业单位。由
于不好学，教不了书，所以进了后勤部
门，退休时仍是普通科员。

父亲、二哥还有岳父，当年顶职进
的单位，在社会上都属于优质单位。
可惜的是，他们不够努力，最终都有点
辱没被顶职者的名声。何以如此？想
来还是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轻易得
到的好工作，就像轻松追到的老婆，有
些人难免不上心。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顶职现象慢
慢消失了。这是件好事，在清朝只有

“铁帽子王”可以世袭罔替，国营单位
的工作岗位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如果
内部职工可以代代世袭，这样的单位
怎么会有发展前途？如今逢进必考，
不仅保障了求职者的公平竞争，还让
企事业单位都能引进最需要的人才。

■孙道荣

单位一楼的报箱旁，专辟了一个角
落，放快递。这个角落，成了很多同事不
时光顾的地方。

在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快递，不
是一个容易活。尤其是周一或长假之后
的第一天，快递往往堆得跟小山一样。
快递的包裹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不是灰
色的塑料包装袋，就是土黄色的纸盒子，
快递公司就不能设计一个独特而醒目的
包装吗？区别也是有的，在快递单上，可
惜不显眼。你的名字也在这张单子上，
一路上颠簸到此，被扔来扔去，快递单和
名字，很可能都磨损了，模糊了，增加了
不少寻找的难度。

只得一件件翻。很少有人能只翻几
件，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更多的情况
是，你拿起一件，是张三的，再拿起一件，
是李四的，找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名
字。大概率是，直到将所有的快递都翻
一遍了，才从某个角落，一堆快递中，找
到自己的那件，蜷缩着，像个受了天大委
屈的孩子。有时候，你正找着自己的快
递，忽然张三也来找快递了，忙喜颠颠地
跟他说：“我刚看到你的快递了。”没错，
确实刚刚翻到了张三的快递，好像还不
止一件。张三喜悦地说：“我的快递在哪
儿？”回头帮他找。这件不是，那件也不
是，奇怪了，明明刚刚看到他的快递了
啊，却找不着了，怎么也找不着了。

我们在找自己的快递时，看到的，似
乎总是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的快递，
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了。这不奇怪。设
若有50件快递，其中有一件是你的，你每
翻开一件快递，是你名字的可能性只有
百分之二；而你随便拿起一件，是别人名
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八。于是，我
们会觉得，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而一旦
你回头去找刚刚看到过的张三的快递，
张三也成了那个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二。

我们是一，别人是众，在众之中，找

到任何一个特定的一，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很多时候，“我”就是这么淹没在

“我们”之中的。
但也有例外。有个同事，就总是比

我们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快
递。他有什么秘诀吗？似乎是有的。他
说，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他是我们单
位的笔杆子，喜欢写文章，经常投稿，文
章发表了，样刊寄来了，他打开目录，飞
快地扫描，很快就能从众多的名字中，一
眼找到自己的名字。有人好奇地跟他比
试过，新拿到一本杂志，打开，同时找他
的名字，还真是他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名
字。他的名字很普通，跟我们的名字一
样，丝毫没有特别之处，但对他来说，他
的名字却是闪亮的，散发着耀眼光芒
的。因为，与他名字对应的，是他的文
章，他的作品，他的“孩子”。自己的“孩
子”，能不闪闪发亮吗？他在一大堆快递
中，也总是能一眼就看到自己闪亮的名
字。

说到孩子，我想到了另一个场景。
学校门口，刚放学的孩子，从校园里蜂拥
而出。这些孩子，年龄差不多，身高差不
多，身上穿的校服，更是一模一样。站在
门口来接孩子的家长们，个个踮着脚，伸
长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奇妙的一幕发
生了，大多数的家长，总是能从看起来没
啥区别的孩子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
子。道理是一样的，孩子在自己父母眼
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也都
是最最可爱的，所以，他们总能一眼就看
到自己的孩子。反过来也一样，大多数
孩子，也总能从众多的家长中，一眼就看
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爷爷或奶奶。既
不是我们有多么不同，也不是自己的孩
子身上有光，比别的孩子更显眼，而是因
为，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使我们散发
出独有的光芒。

媒体报道现在喜欢徒步的人越来越
多了。有人认为，当今户外活动流行，与
数十年前日本户外文化崛起的轨迹相
似：很多人内心强烈空虚，缺乏对现实的
掌控感，于是从行走中寻找自我认同。
其实我几年前就发现了这样的苗头——
同学圈曾经流行比步数，一帮人用手机
上的计步软件监测自己每天在工作和生
活中走过的步数，不时发出来炫耀一
番。碰到聚会吃饭，各自走了多少步路
也是热门话题，谁居榜首，谁又是榜末，
像是一项每天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

网上还有过一个真假难辨的笑话：
有人的虚荣心爆棚，想要长期霸榜，把手
机固定在电动招财猫不停摆动的手臂
上，每天录出的步数高得惊人，其他不明
就里的竞争者也想达到同样的步数，结
果走到膝关节损伤，须入院就医。让人
笑完也不免感叹现在到处都“卷”，做什
么都容易陷入攀比，连最简单的走路也
被注入功利性，参与者不知不觉就被虚
假的野心煽动怂恿，要去争当“榜一大
哥”。而且这种步数竞赛之所以能成为
一种风尚，意味着软件设计者完全掌握
了大众心理，成功把走路做成了一个真
人参与的大型游戏。

回想我童年时，人小步伐也小，总觉
得道路无比漫长，对走路充满了厌恶，就
连上厕所都恨不能坐车去，时常幻想能
拥有一只旱冰鞋就好了，可以一只脚踏
着一路滑行代步，减轻步行之苦。多年
后看好莱坞电影《小曼哈顿》，发现里面
的小男孩也是用一只滑板车代步，穿行
于曼哈顿的钢筋水泥丛林之间，顿时明
白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偷懒省力才
是人性之常。

但有时候，观念改变也就是一瞬间
的事。就像著名的徒步电影《林中漫
步》，罗伯特·雷德福饰演一个美国作家，
卜居多年后，才发现自家附近就是大名
鼎鼎的徒步胜地阿巴拉契亚小道，于是
与一个老友结伴开启徒步之旅。我家对
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之前我在这里居

住多年，从来没有进去过，有一次陪同外
地朋友走了一圈公园的步道，便发现了
走路的好处，不只是对身体健康有益，也
是感知心灵自由的动态方式。

还有一部广受徒步爱好者推崇好评
的电影《朝圣之路》，马丁·辛饰演的老父
亲沿着儿子的脚步重走从法国到西班牙
的朝圣之路。作为一名骄傲的美国中产
医生，他本来只是想从徒步了解儿子的
想法，却渐渐发现走路是与自己友好相
处的时刻——很多现代都市人习惯了快
节奏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焦虑
情绪对抗，尤其网络社交媒体又把用户
训练成了花更多时间表演却花更少时间
与外界联系的人，无数人面临着一个毫
无生趣也毫无意义的世界，不仅自己感
受不到快乐，还时常以很糟糕的态度对
待别人。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得想办法化
解这种与身边环境的剑拔弩张关系。走
路是对逐渐失活的心灵的有效纾解，其
中蕴含的自然意义及韵律，有助于人找
回缺失的控制感，获得一种看待生活的
惯常态度。加之走路的门槛低，对环境
没有要求，也不在乎要走多远多久，其本
质上是外向的、与世界有关的，生活中的
每时每刻、每个自由的瞬间，都可以感受
到走路的盎然趣味。

走路也有不少小技巧。房地产大佬
王石曾与公众分享了一项他走路悟出的
心得：人走路时只要把脚步的频率，与自
己的心率保持一致，不管走多远都不会
累。我遵照这一方法试过几次，确实很
有效。走路不仅能促进人与环境的互
动，释放压力，还能化繁为简，引人进入
一个全新的维度，成为自己身体的真正
主人。

毛姆说他每次腻烦自己的时候，就
借助旅行丰富自我，出门旅行一趟回来，
便获得了精神上的释放。走路就是短途
的旅行，也是最接近于消遣的一项运动，
每个人都可以顺从自己的内心，结合自
己的意识体验，参与并乐在其中。

翻了翻本县清康熙续志，该书记
载了从明正德元年至康熙三十二年
计 187 年的县史，看后印象最深的
是，有些数字太精确了。抄《赋役志·
户口》如下：“国朝编审见在人丁三百
七十八名口，每丁徭银三钱五分八厘
七毫，共银一百三十五两五钱八分八
厘六毫。”《贡赋》载：“嘉靖十年，丈地
均粮一条鞭，派征地分三等，上地共
三百一十四顷九十一亩五分一毫；中
地共六千五百三十九顷五十四亩五
分三厘三毫；下地共一千九百一十四
顷三亩四分一厘一毫，共地八千八百
二十八顷四十九亩四分九厘五毫。
夏税麦八千七百一石六斗六合七勺
九抄六撮。秋粮米二万五千七百九
十四石一斗六升四勺七抄三撮。”再
抄《驿站》：“国朝新中驿原额马二十
八匹，每匹工食银一百三十二两，共
额银三千六百九十六两；驴二十五
头，每头工食银六十六两，共额银一
千六百五十两。”

这些数字精确得令人吃惊，为什
么？我想有以下原因：一是知县和主
簿及相关衙役“对工作极端负责
任”。二是这事太重要了，不敢不负
责任。人丁和土地直接关系到朝廷
的税收，没有税收官府怎么运转？各
级大老爷都喝西北风？少一丁少一
亩，朝廷就会少一份收入。多一丁多
一亩也不行，到时这份税费找谁要？
弄不好还会引来官民冲突和“群体性
事件”，故数字必须准确无误。三是
涉及到成本核算。比如新中驿站的
预算，银子与马及马夫，都是“一个萝
卜一个坑”，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差
错。否则，要么马无料可喂，驿夫无
薪水可领；要么国库做“冤大头”，为
贪官污吏提供捞钱的机会。从明末
的教训看，驿夫可是不敢得罪的。李
自成就是在驿站打工被裁，才拉起了
一支义军，最后埋葬了明王朝。同
时，也可看出，清朝基层管理的严密
和规范，真是一丝不苟，从制度上堵
住了吃空饷的漏洞，值得今人学习。

同时又感到有些应该有的数字
却没有或太粗略，仅从《天文志·灾

异》中摘抄几例如下：明成化十八年，
“河溢，漂没田禾，溺死人畜”；嘉靖十
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籍
至不能殓，填弃沟壑”；崇祯十三年，

“春夏不雨，蝗蝝大作。人相食，瘟
疫。蝗蝝结累渡河，上城垣如平地。
麦食尽，无秋禾。死者枕籍，就食他
乡者亦毙于道”；康熙十八年秋，“地
震，大雨水。八月十五日起，九月初
十日止，民居倾圮，压死者众”；康熙
二十九年，“春夏旱，无麦，大饥。牛
死。知县周毓麟煮粥赈饥，抚军阎真
题蠲免银八千八百二十两”。

灾荒、地震饿死、砸死多少人？
这本应有个数字，但却没有，连个粗
略的估计也没有，以致用“死者枕籍”

“压死者众”这样的形容词来代替，与
前之精确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
么？我想一是死者太多，加之当时的
条件十分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也不
允许去详细统计。二是在知县们看
来，也没统计的必要、价值和意义，死
都死了，还统计死了多少干什么呀？

“瞎子点灯白费蜡”。三是不影响甚
至还有利于当局的利益，至少不用官
府后续再救灾了。四是“文化传统”
也支持。从秦汉到明清，遭杀死、冤
死、饿死的老百姓，恐怕连山排海，人
数多如恒河沙数，哪一次留下了数
字？更不要说名和姓了，且大多以

“死者枕籍”“压死者众”之类的形容
词来记载。诸如此类的“粗略”，在二
十四史里大概多如牛毛，这就为知县
们的“也没统计的必要”找到了“历史
依据”和“判例”。故就没有数字，而
用形容词来代替了。

我从 60年前上小学始，就非常
熟悉一句话，叫“万恶的旧社会”，其
实也可延伸为“万恶的封建社会”，之
所以称之为万恶，现在看来，就是不
把人当人，人是草民，命如蝼蚁，死了
连留下个数字的资格都没有，足见传
统历史文化对人的轻视和鄙视。所
谓要去其糟粕，我看首先就应该去掉
这个，让人有尊严地活着，能享受到
做人的权利，窃以为这是“万善”之
首。

秋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沧桑、沉
静又脱俗，如同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
夸赞的那样——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
天，总是好的。褪去春的青涩、夏的躁
动，秋天的原野五彩斑斓又娴静。遗址
公园内，栽种了大量芦苇与芒花，在秋日
阳光下如老神仙的拂尘一样，闪烁晶莹
洁白的光芒，在河畔的仿古茅草屋映衬
下，所有反映良渚先民生活场景的雕塑，
仿佛都因此活了起来。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位于杭州余杭
区瓶窑镇，面积大约有 3平方公里，先民
夯筑这里土城墙的时间，尚在公元前
3300年。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
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
一城”。而今，很多年轻女孩都将这里当
作一流的拍照地，而三五成群的年轻父
母除了踏秋，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来喂
鹿。

遗址公园里有一个鹿苑，饲养了不
少梅花鹿。为鹿的健康着想，公园只允
许大家购买鹿饼干去喂鹿，这种鹿饼干
以小麦粉、米糠为主要原料，不含砂糖或
调味料，闻上去味道像无糖全麦饼干。

我马上买了两包鹿饼干。营业员耐
心提醒每个人：要将鹿饼干藏到自己的
背包里，将包的拉链拉好，万不可把鹿饼
干全部抓在手上或放在衣袋里，因为，经
过三年喂食，鹿已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
怕人了，尤其是那些鹿角像树杈一样峥
嵘的大公鹿，食量大，个别还有一点进攻
性，会把你手上的一包鹿饼干一下子撞
翻，或者急不可耐地隔着矮矮的栅栏挤
过来，把头伸到你的衣袋里翻找鹿饼
干。因此，要循序渐进地喂给它们，每
次，手上只拿一块饼干。也就是说，游客
的行为得当，就会让梅花鹿们养成细嚼
慢咽的好习惯，成为“绅士淑女鹿”，而不

是“暴躁鹿”。
我找了一头看上去嗷嗷待哺的小鹿

去喂，很明显，它还没有长出鹿角，性格
温驯，每次，都被那些脾气不太好的成年
鹿挤到一边，抢不到鹿饼干。我拿出饼
干，引导它往人也少、鹿也少的地方走，
小鹿很聪明，跟了过来。我把鹿饼干放
在掌心，鹿张口咬住饼干，开始悠然咀
嚼，它湿润、温柔也有点粗糙的舌头，舔
到我的手心，这种柔和的亲近与信赖感，
和秋日的草香与树脂气息一样，如此治
愈人。

一会儿，小鹿的淘气伙伴们也闻香
而至。有意思的是，来的都是还没有长
角的少年鹿。两包鹿饼干很快就喂完
了，依照有经验的游人的嘱托，我迅速张
开双臂，举过头顶并清脆地击掌数下，意
思是“没有饼干了，抱歉”，小鹿就会淡然
离开。

吃饱了的梅花鹿，恬静宛如人间精
灵。它们走在芒花间，静静休憩。一位
老伯告诉我，他是余杭当地人，鹿苑刚建
起那一年，就经常来看望这里的鹿。当
时，鹿饼干还没有开始供应，鹿主食青
草、芒草等植物，但到了 11月以后，万木
凋零，野草都衰败了，鹿的食粮就不太够
了。鹿不得不使劲仰起头，去够园区的
长青树叶。当时，在鹿苑可看到一条有
趣的“鹿摄食线”，一个严冬下来，树木 2
米以下的枝叶，都被鹿啃得光秃秃的。

现在，这种状况再也不会发生，随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名气渐长，历史迷们
前来探访古迹，植物迷们前来识别花草，
汉服迷们前来拍摄自己的大片。喂鹿的
人就太多了，公园方面只能严控鹿饼干
的销售量。因为，鹿若是每天吃得太撑，
容易生病。另外，需要减肥的鹿，也失去
了秀逸、矫健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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